
附件-臺北市垃圾處理廠（場）回饋地方經費執行及保留作業流程圖 

管委會 

決定隔年是否發放售電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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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隔年回饋經費預算 

 

 

 

 

 

 

 

 

 

 

 

 

 

 

 

 

 

 

 

 

預算案通過 

否否 是 

否 
是 是

應檢討去年保留經費

使用計畫，視需求辦理

計畫變更或重提作業 

管委會、里辦公處

經常門 資本門

管委會、 
里辦公處 

環保局、焚化廠 

審查憑證、完成核銷

環保局 

環保局、焚化廠 

管委會、 
里辦公處 

管委會、里辦公處

12月 31日前 
繳回以前年度 
未執行回饋經費 

填列「回饋經

費未核銷之

使用計畫變

更或重提調

查表」 

12月 31日前 
繳回當年度 
未執行資本門

回饋經費 

12月15日前提出

付款資料及 
會計月報

12月15日前提出

付款資料及 
會計月報

環保局、焚化廠 

環保局 

環保局撥付當年度回饋經費 

管委會、里辦公處 

研訂回饋地方使用計畫

環保局、焚化廠 

使用計畫審查 

核定使用計畫並函知管委會開始執行

11月30日前
執行完畢

11月30日前
執行完畢

當年度
預算 

本府預委會、臺北市議會 

預算審查

辦理經費保留 

環保局 

審查憑證、完成核銷

統計執行率 

里辦公處 
管委會、 


